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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配偶⼿機所取得的外遇證據，能⽤嗎？

⽂:曾友俞（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2-11-15

本⽂

證據是訴訟上最重要的⼯具，訴訟上的真實就是證據所能顯⽰出的事實，所以證據是否可以呈上法庭是訴訟攻
防最重要的⼀環。⽽本⽂探討的是在夫妻婚姻關係中，如果懷疑對⽅出軌外遇、有與他⼈逾越⼀般朋友社交⾏
為的不正常交往，認為⾃⼰的配偶權被侵害⽽提起訴訟請求賠償[1]，為了證明被侵害的事實經過，看對⽅⼿
機，甚⾄截圖、翻拍取得的證據，是否能拿上法庭使⽤？

⾸先必須說明本⽂的討論限於「⺠事訴訟」的範圍，不包括刑事訴訟，因為刑事訴訟是國家以公權⼒⽅式取得
證據，所以刑事訴訟法有較為嚴格的規定；況且，2020年5⽉29⽇司法院⼤法官公布了釋字第791號解釋，
宣布刑法第239條通姦罪違憲失效[2]。通姦罪除罪化之後，如何在⺠事訴訟證明對⽅有外遇、破壞婚姻關係的
⾏為，導致配偶的⾝分法益被侵害？⽽外遇⾏為⼜相當隱密，證據取得困難，因此，探討從對⽅⼿機取證的證
據問題，也更具有實益。本⽂將討論主張配偶權被侵害的⺠事訴訟過程中，這種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3]⽽可
以作為法院裁判的資料。（⾒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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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配偶從另⼀半的⼿機裡取得外遇證據，可以使⽤嗎？
資料來源：曾友俞 / 繪圖：Yen

⼀、要保護誰的權利？被害⼈的婚姻家庭及訴訟權，還是⾏為⼈的隱私權？

從配偶⼿機取得證據能不能使⽤？訴訟過程中，證據取捨所涉及的基本權衝突主要是訴訟權以及隱私權，前者
的部分是指所謂的「證明權」，⽽程序上的證明權保障是為了確保原告得以在使⽤證據證明他在實體上的「配
偶權」有無受到侵害⼀事上，不受到過度的限阻，⽽證明權的保障可⾒於我國憲法第16條[4]；隱私權則可參
照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中指明憲法第22條對此有所保障[5]。隨著程序持續進⾏將發⽣被害⼈的訴訟權和
⾏為⼈的隱私權衝突時，有⼀則具有指標性的判決：臺灣⾼等法院103年度上易字第1391號⺠事判決，討論
這種證據能不能⽤。

這則判決提到在涉及配偶與他⼈不正常往來的出軌事件中，在被害⼈的⼀⽅應該被保護的權利，除了配偶在實
際⽣活中擁有「家庭圓滿期待權」、「配偶⾝分法益」，以及訴訟過程中為了實現權利保護的「證明權」（也
就是前⾯提到被害⼈的「訴訟權」）；相對地，⾏為⼈也有隱私權、通訊⾃由以及肖像權應該被保護。⽽法院
認為這種妨害婚姻事件的不法⾏為經常是隱密的，並且因為⼈⺠的隱私權以及住居權受到保護的關係，被害⼈
要舉證極為困難，因此，應該容許⼀定程度的「不貞蒐證權」，也就是雖然是侵害隱私權取得的證據，仍應依
⽐例原則判定是否採⽤，⽽不能⼀概排除於法庭之外[6]。

⼆、肯定證據可以使⽤的實務⾒解



以下這些判決衡量個案中雙⽅權益、證據取得⽅式等因素之後，肯定從配偶的⼿機、秘錄器取得的外遇證據有
證據能⼒，可以在⺠事訴訟中使⽤[7]。這些實務⾒解也提出了⼀些概念，說明他們認為可以使⽤的原因。

（⼀）共同⽣活夫妻間的隱私期待較低

在臺灣⾼等法院103年度上易字第1391號⺠事判決提到，共同⽣活的夫妻對家中個⼈⼿機的通訊記錄及內容
的隱私期待不同於⼀般⼈的隱私期待，因為在共同⽣活的過程中，會因為互相協助的關係代為查看訊息或接聽
電話等等，因此彼此間的隱私期待較低。在⽐例原則的判斷下為了保障被害⼈的婚姻家庭權益及訴訟權等，應
該認為這種證據有證據能⼒，可以在⺠事訴訟上使⽤[8]。

（⼆）沒有使⽤強暴或脅迫或類似的不法⽅式取得證據

⽽在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事判決108年度上易字第328號⺠事判決中提到，夫妻拍攝另⼀⽅⼿機的LINE對
話紀錄對於隱私或秘密通訊所造成的侵害，遠低於配偶法益的重要性，尤其取得證據的那⽅並未使⽤強暴或脅
迫或其他類似的不法⽅式取得，故⽽依此取得的證據具有證據能⼒，可以作為證據[9]。

（三）⽐例原則

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164號判決則認為，配偶⼀⽅未經他⽅同意在房間內找到的翻拍秘錄
器與記憶卡檔案中的照⽚，雖然侵害對⽅的隱私權，但這類妨害婚姻事件的蒐證過程本來就很困難，客觀上難
以要求被害者以其他⽅式採證，且採證過程也沒有任何強暴、脅迫或類似的不法⼿段，因此也沒有造成對對⽅
過度侵害，基於⽐例原則這種證據仍得作為評斷是否侵害配偶⾝分法益的資料[10]。

三、結論

由此可以知道，在涉及因為對⽅外遇、婚外情、與他⼈逾越⼀般社交的不正常交往等配偶⾝分法益被侵害⺠事
訴訟事件中，法院對於證據採集的容許度是較為寬廣的，包括⼿機的通訊記錄、LINE的對話紀錄以及秘錄器的
內容取得，只要不是以不法⼿段例如強暴、脅迫或類似的⽅式取得的情形下，雖然在訴訟過程中會發⽣被害⼈
訴訟權與⾏為⼈隱私權的基本權衝突，但經過利益衡量且不違反⽐例原則的結果下，相較於夫妻間較低合理隱
私期待的隱私權侵害⽽⾔，配偶的⾝分法益、家庭圓滿期待權以及訴訟上的證明權較為重要，故⽽已經有許多
法院會採酌這些從配偶⼿機所取得的外遇證據資料，作為判斷外遇是否存在、配偶⾝分法益有沒有被侵害的證
據。

註腳
   臺灣⾼等法院103年度上易字第1391號⺠事判決：「於婚姻關係中，當事⼈間互負有貞操、互守誠信及

維持圓滿之權利與義務，此種利益即⺠法第195條第3項所稱之『基於配偶關係之⾝分法益』。是侵害配
偶關係所⽣⾝分法益之⾏為，並不以通姦⾏為為限，倘夫妻任⼀⽅與他⼈間存有逾越朋友交遊等⼀般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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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不正常往來，甚⽽肌膚之親，其⾏為已逾社會⼀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活之
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當之。」

   司法院釋字第791號解釋：「刑法第239條規定：『有配偶⽽與⼈通姦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
者亦同。』對憲法第22條所保障性⾃主權之限制，與憲法第23條⽐例原則不符，應⾃本解釋公布之⽇起
失其效⼒；於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554號解釋應予變更。」
2020年5⽉29⽇失效前的中華⺠國刑法第239條：「有配偶⽽與⼈通姦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
姦者亦同。」

[2]

   所謂證據能⼒指的是證據是否具有成為可以在法庭上使⽤的「資格」，與證據⼒不同。證據⼒指的是具有
證據能⼒後，判別這個證據的證明⼒程度⾼低。詳參最⾼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830號⺠事判決裁判要旨
：「證據能⼒與證據⼒有別，前者係指於⼈或物中有為證據⽅法之資格，後者則係證據⽅法就應證事實所
能證明之價值。」

[3]

   中華⺠國憲法第16條：「⼈⺠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4]

   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維護⼈性尊嚴與尊重⼈格⾃由發展，乃⾃由⺠主憲政秩序之核⼼價值。隱私
權雖⾮憲法明⽂列舉之權利，惟基於⼈性尊嚴與個⼈主體性之維護及⼈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活
私密領域免於他⼈侵擾及個⼈資料之⾃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受憲法第⼆⼗⼆條所
保障（本院釋字第五⼋五號解釋參照）。」
中華⺠國憲法第22條：「凡⼈⺠之其他⾃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5]

   臺灣⾼等法院103年度上易字第1391號⺠事判決：「再證據禁⽌之審查，其標準主要為誠信原則與法規
範⽬的，⽽利益衡量則為其⽅法。在通姦或破壞婚姻事件中，被害⼈家庭圓滿期待權、配偶⾝分法益及為
實現其權利保護之證明權，與被指通姦或相姦者之隱私權、通訊⾃由及肖像權等權利間恆有衝突。……衡
諸社會現實情況，妨害他⼈婚姻權益之不法⾏為，常以隱秘⽅式⾏之，並因隱私權、住居權受保護之故，
被害⼈舉證極其不易。基此前提，不法⾏為⼈之隱私權與被害⼈之訴訟權發⽣衝突時，兩者間應為⼀定程
度之調整，並應容許⼀定程度之不貞蒐證權。準此，以侵害隱私權之⽅式⽽取得之證據，應視證據之取得
，是否符合⽐例原則以定，⾮得概予排除。」

[6]

   ⾄於被害⼈的蒐證⾏為，依具體個案可能另外涉及是否成⽴妨害秘密罪等刑事責任的問題，本⽂礙於篇幅
不在此討論。

[7]

   臺灣⾼等法院103年度上易字第1391號⺠事判決：「被上訴⼈與丙○○原為共同⽣活之夫妻，在此密切
之⽣活共同體中，就放置家中之個⼈⾏動電話，於⼀⽅不便時，或代為接聽，或代為查看來電、訊息後轉
知他⽅，並⾮少⾒，是於夫妻共同⽣活體間，就放置家中、房內之⾏動電話，其內含、下載之通訊紀錄、
內容之隱私期待，與⼀般之於第三⼈之隱私權，⾃不可同⽇⽽語……。」

[8]

   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上易字第328號⺠事判決：「則上訴⼈接觸○○○⼿機，進⽽翻拍○○○⼿
機所儲存LINE之系爭對話紀錄，對於○○○隱私或秘密通訊所造成侵害程度，遠低於上訴⼈配偶法益之重
要性。依前開說明，尚不得認為此部分證據⽋缺證據能⼒。且⺠事妨害他⼈婚姻權益之不法⾏為，常以隱
秘⽅式為之，上訴⼈舉證極其不易，客觀上實難苛求上訴⼈必須另採其他⽅式加以取證。⼜上訴⼈既未採
⾏任何強暴、脅迫或其他相類⽅式，取得系爭對話紀錄，是揆諸前揭說明，本院認上訴⼈所提系爭對話紀
錄之證據⽅法，得憑為本件認定被上訴⼈有無不法侵害上訴⼈配偶權事實之證據，被上訴⼈辯稱因上訴⼈
係違法取得系爭對話紀錄，不能作為證據云云，洵⾮可採。」

[9]

https://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9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39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INT/data.aspx?ty=J&id=C%252c95%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2830%252c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00001&flno=16
https://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60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00001&flno=22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INT/data.aspx?ty=J&id=S%252c103%252c%25e4%25b8%258a%25e6%2598%2593%252c1391%252c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INT/data.aspx?ty=J&id=S%252c103%252c%25e4%25b8%258a%25e6%2598%2593%252c1391%252c00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HV,108%252c%25e4%25b8%258a%25e6%2598%2593%252c328%252c20191204%252c1


標籤
 配偶權，⾝分法益，隱私權，通姦除罪化，不貞蒐證權

同此意旨，可參考臺灣⾼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116號⺠事判決，尤其這則判決的當事⼈所翻拍的是
配偶的⼿機，但是提起訴訟請求賠償的對象卻是婚外第三者，因此法院特別說明：「被上訴⼈係翻拍○○
○⼿機，並⾮翻拍上訴⼈⼿機，尚不涉及侵害上訴⼈隱私、秘密通訊，併此說明。」說明被害⼈的⾏為並
沒有侵害婚外第三者的隱私，應予注意。

   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164號⺠事判決：「本院審酌上訴⼈就前開證據蒐證過程縱有不
當，並對○○之隱私權造成相當程度之侵害，然因此類事件蒐證過程本屬不易，客觀上實難苛求上訴⼈必
須另採其他⽅式加以取證；另上訴⼈既未採⾏任何強暴、脅迫或其他相類⽅式取得上開照⽚，其不法程度
尚屬輕微，且對○○亦無造成其他過度侵害之虞。則揆諸前揭說明，並依⽐例原則加以衡量，本院認上訴
⼈所提上開照⽚之證據⽅法，仍得憑為本件認定被上訴⼈有無不法侵害被上訴⼈配偶⾝分法益事實之證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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